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2）丰法民初字第01837 号
原告何洪丰，男，1972年3月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都县名山街道新堤场村7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203032979。

委托代理人杜一国，重庆森吉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胡忠兵，男，1968年2月6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丰都县名山街道白沙沱村3组，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802062972。

委托代理人沈凤鸽，重庆天宇三星律师事务所律师工作者。

被告余小平，男，1977年1月22日出生，汉族，居民，住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24号附1号1单元5-2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7701222978。

第三人隆文俊，男，1980年3月13日出生，汉族，农民，住丰都县名山街道新堤场村3组56号，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800313297Ⅹ。

原告何洪丰与被告胡忠兵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2年7月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秦庆国担任审判长，与审判员刘海兵、人民陪审员谭书立组成合议庭于2012年8月9日、2013年2月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因余小平、隆文俊与本案有法律上的利益关系，本院依法追加余小平为本案的被告，隆文俊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何洪丰及其委托代理人杜一国，被告胡忠兵及其委托代理人沈凤鸽，被告余小平，第三人隆文俊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己审理终结。  

原告何洪丰诉称：2009年7月，原告从被告胡忠兵手中转包承建新城和平幼儿园，该工程完工后，2011年11月5日，经原告与被告胡忠兵结算，被告胡忠兵尚欠原告工程款110000元，由被告胡忠兵出具欠条一张交原告。该欠条载明：“今欠到何洪丰新城幼儿园工地工程款拾壹万元整110000.00元。欠款人：胡忠兵。2011年11月 5日。”被告胡忠兵出具欠条时口头承诺在2012年春节前支付，但到期后被告胡忠兵至今未支付。故诉请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支付工程款110000元，并支付从起诉之日起至工程款付清时止的利息，利息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
被告胡忠兵辨称：被告胡忠兵与余小平系新城和平幼儿园的建设施工开发商，尔后将该工程发包与隆文俊承建，隆文俊后又与原告合伙修建该工程。该工程完工后经结算，被告胡忠兵与余小平尚欠原告工程款110000元属实。因在施工过程中，被告胡忠兵与余小平为原告的工人垫付了35749元的工资款，双方在协商工程款的给付时，被告要求该笔费用应在余欠工程款中扣减，且要求原告方按口头约定缴纳建安税，由于原告不同意扣减被告垫付的工资款及缴纳建安税，故被告至今未支付余欠工程款。

被告余小平辨称：虽然当时双方未订立施工合同，但原告与隆文俊合伙承建被告被告胡忠兵、余小平开发并发包的新城和平幼儿园工程属实。工程完工后，胡忠兵在出具余欠工程款欠条时，没有与被告余小平联系，因此，不知道发包方已替原告垫付了人工工资35749元，所以未在欠款中扣减该款。后原告也未按双方的口头约定缴纳建安税，故导致余欠工程款至今未支付。

第三人隆文俊述称：第三人与原告合伙承建二被告发包的新城和平幼儿园建房工程属实。在完工后，第三人已与原告算清了合伙账务，且第三人也获取了该得到的工程款，而原告应得的工程款已由被告胡忠兵出具了欠条，故，被告胡忠兵出具的欠条上载明的工程款应归原告何洪丰。但被告方垫付的工资35749元未在欠条中扣减属实，且在谈合同时，双方约定由承建方缴纳建安税属实。

经审理查明：2009年，汪一福、汪一兵等住户经与胡忠兵与余小平协商，约定将其旧房（又名新城和平幼儿园工地）交与胡忠兵与余小平拆除重建，由胡忠兵与余小平在房屋修建完毕后，返还新住房。2009年7月，胡忠兵与余小平将该建房工程发包给无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隆文俊承建，但双方未订立建设施工合同，只是口头约定由隆文俊包工、包料进行施工，由胡忠兵与余小平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480元之价计算价款，建筑安装环节税费由隆文俊负责缴纳。同月，何洪丰（无建筑施工企业资质）与隆文俊口头约定合伙修建该工程。2011年1月14日，余小平为何洪丰与隆文俊垫付人工工资35749元。2011年11月，该建房工程完工。同时，何洪丰与隆文俊清算了合伙账务，依其双方清算的合伙账务来看，何洪丰还应收入工程款110000元，并约定该款由胡忠兵与余小平直接支付何洪丰。2011年11月5日，胡忠兵在与何洪丰进行工程结算时，因其未与余小平联系，故不知道余小平已为何洪丰与隆文俊垫付人工工资35749元，其在未扣减该款的情况下，便向何洪丰出具欠工程款110000元的欠条，该欠条载明：“今欠到何洪丰新城幼儿园工地工程款拾壹万元整110000.00元。欠款人：胡忠兵。2011年11月5日。”后何洪丰多次向胡忠兵与余小平催要该款，但胡忠兵与余小平要求从欠款中扣减其垫付的人工工资35749元，并由何洪丰与隆文俊缴清建筑安装环节税费后才给付余欠工程款，因双方对此未达成一致意见，故何洪丰诉至本院。

另查明：何洪丰在与隆文俊清算账务时还约定，对胡忠兵与余小平垫付的人工工资35749元应由隆文俊个人支付，且隆文俊在庭审中对该约定并未持否定意见。 
上述事实，有原、被告的陈述，欠条，收据等证据在案佐证，且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被告胡忠兵与被告余小平将新城和平幼儿园建房施工工程发包给无建筑施工企业资质的隆文俊承建，其间的口头达成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鉴于该建筑工程已竣工结算，故二被告应按口头约定支付工程价款。

本案中，胡忠兵与余小平之间系合伙关系，同时隆文俊与何洪丰也系合伙关系。对于合伙债务各合伙人之间均应承担连带责任。在工程竣工后，被告胡忠兵给原告出具了欠110000元工程款的欠条系其在不清楚合伙人余小平已垫付人工工资35749元的情况下作出的，故对余小平垫付的人工工资35749元未从工程款中扣减，对此应当予以扣减，故二被告实际欠何洪丰与隆文俊工程款74251元。对于原告何洪丰主张二被告从其起诉之日起至工程款付清时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的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故，原告何洪丰诉请二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的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对于二被告辩解的原告何洪丰与隆文俊应按约定缴纳该工程的建筑安装环节税费后才支付所欠工程款的问题，本院认为，二被告虽与承建人隆文俊、何洪丰口头约定了由承建人缴纳建筑安装环节税费，且现在承建人隆文俊、何洪丰也未按约定缴纳建筑安装环节税费，但征收相关税费是税务机关的行政职能，二被告不能以此为由而拖欠原告的工程款，故二被告的该辩解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主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胡忠兵与被告余小平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支付原告何洪丰工程款74251元及利息（利息从2012年7月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计算至二被告付清工程款时止）；

二、驳回原告何洪丰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00元，减半收取1250元，由被告胡忠兵与被告余小平各负担62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秦庆国

审  判  员    刘海兵

人民陪审员    谭书立 

二0一三年二月十八日

 书  记  员     向文娟
　
